乌海市住宅小区居民用户燃气

技防设施安装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

    为全面加强乌海市燃气用户安全管理，加快推进住宅小区居民用户燃气技防设施安装进度，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及自治区党委、政府有关工作要求，在紧密结合我市重点领域安全生产现状的基础上，学习借鉴全国其他城市加装燃气技防设施经验，按照“政府推动、企业为主、居民受益”的原则，坚持谋划在前、预防在先、标本兼治、技防物防、综合施策，变被动处置为主动治理，变事后补救为事前预防，确保全市燃气使用安全。

    二、工作目标

    2022年9月30日前，完成全市城区范围内18.7151万户（海勃湾区12.3513万户，乌达区4.0127万户，海南区2.3511万户）金属波纹管和燃气管道自闭阀的安装工作，实现居民用户燃气技防设施安装全覆盖。

    三、工作原则

    (一)分工负责原则。住宅小区居民用户燃气技防设施安装实施主体为各区人民政府，市城管执法局负责统筹协调和定期调度工作进展，市、区两级财政局负责保障资金按期拨付。各区政府负责项目的实施及居民出资部分费用的统一收取。市应急管理局负责配合做好项目突发事故付应急处置和事故调查工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技防产品质量监督管理。

    (二)共同出资原则。燃气技防设施设备和安装费用由居民用户、燃气公司和市、区两级人民政府共同出资，居民出资部分由各区政府统一收取后交付燃气公司，补贴资金市、区两级政府直接向各燃气公司进行补贴。其中低保户及70岁以上的独居、孤寡、残疾老人需燃气公司给予免费安装。

    (三)统筹实施原则。燃气技防设施的设计、采购、安装、验收等工作，由凯洁燃气公司和瑞德燃气公司在摸排统计、实地踏勘的基础上，统筹安排实施。   

    四、工作任务

    (一)宣传动员。各区人民政府牵头组织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逐个小区成立工作组，全面启动燃气技防设施安装宣传动员工作，并于2022年3月25日前完成辖区全部内住户安装信息统计工作。燃气公司负责做好配合工作。

    责任单位：各区人民政府，凯洁燃气公司、瑞德燃气公司

    (二)合同签订。各区人民政府委托凯洁燃气公司和瑞德燃气公司负责金属波纹管和自闭阀设备采购和安装，2022年2月25日前完成居民用户燃气安防设施安装合同签订工作。

    责任单位：各区人民政府，凯洁燃气公司、瑞德燃气公司

    (三)设备采购。燃气公司负责按照标准程序完成燃气安防产品厂家、设施设备公开招标，根据各区人民政府提供的统计数据，4月15日前完成产品设备招标和采购工作。

    责任单位：凯洁燃气公司、瑞德燃气公司

    (四)信息确认。各区人民政府于2022年3月10日前向燃气公司提供第一批安装用户花名册，后期按照燃气公司安装计划，每10日向燃气公司提交一批安装花名册。

    责任单位：各区人民政府，凯洁燃气公司、瑞德燃气公司

    (五)安装计划。各区人民政府负责协助燃气公司完成入户安装工作，燃气公司负责2022年6月15日前完成第一批6.6万户用户金属波纹管和燃气自闭阀安装工作，6月16日—8月15日完成第二批6.1万燃气居民用户金属波纹管和燃气自闭阀安装工作，2022年10月30日前完成剩余6万燃气居民用户金属波纹管和燃气自闭阀安装工作。

    责任单位：各区人民政府，凯洁燃气公司、瑞德燃气公司

资金筹措

    设备购置费用标准为280元/套，安装费用标准为30元/户，共计310元/户。根据2021年12月29日市政府第26次常务会议精神，按照《乌海市城镇燃气安全排查整治工作方案》要求，

通过“企业引导、部门推动、政府补贴”等方式，督促燃气企业为现有居民用户安装金属波纹管和燃气自闭阀，费用由燃气企业承担50%，居民用户承担10%，市区两级人民政府承担 40%（市区两级政府按照 3:7 的比例配比补贴)。初步测算，本方案居民用户燃气技防设施安装项目总投资5802万元。其中政府投资2321万元，燃气企业出资2901万元，居民用户自筹580万元。

    （一）凯洁燃气公司按照经营区域划分承担本项目8.8747万户安装任务，项目总投资2751万元，政府投资1100万元，凯洁燃气公司出资1376万元，用户自筹275万元。

    （二）瑞德燃气公司按照经营区域划分承担本项目9.8404万户安装任务，项目总投资3051万元，政府投资1220万元，瑞德燃气公司出资1525万元，用户自筹305万元。

    （三）居民自费580万元部分（海勃湾区居民自费383万元，乌达区居民自费124万元，海南区居民自费73万元），由各区人民政府分别统一收取，统一拨付各经营区域燃气经营企业；政府财政补贴2321万元（市政府补贴696万元，海勃湾区政府补贴1072万元，乌达区政府补贴348万元，海南区政府补贴204万元）由市区两级人民政府向两家燃气公司进行补贴；燃气企业承担2901万元。

    （四）政府投资由市区两级人民政府财政按照3:7比例承担，分两年付清。2022年支付60%，2023年支付40%，市财政需支付696万元，区财政需支付1624万元。2022年3月31日前支付30%的启动资金，市财政需支付209万元，区财政需支付487万元（海勃湾区财政需支付322万元，乌达区财政需支付104万元，海南区财政需支付61万元）。

    （五）除居民需缴纳的31元外，企业不得向居民收取任何费用。

    六、资金结算

    居民用户燃气技防设施安装数量以燃气企业向居民出具技防设施安装确认单为依据，各区人民政府随机抽查10%单据确认，由双方核定实际安装工程量进行结算，燃气企业以实际收款金额清算，以总付款额按照多退少补原则结算。

    七、工作要求

    (一)建立工作机制。各有关部门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把推进居民用户燃气技防设施安装工作作为当前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来抓，主要领导要亲自安排部署，尽快细化工作任务，建立健全入户排查、资金保障等方面体制机制，扎实高效推进工程建设。

    (二)强化监督检查。各区人民政府要加强督促检查，组织专人分节点、分时段、分步骤深入实地查看工作进展。对未按时按比例完成工作任务的，要采取限期督办、跟踪问效等措施督促整改，对工作开展过程中消极息慢、推诿扯皮等影响项目推进的单位和个人，移交纪检部门严肃追责问责。

    (三)加大宣传力度。各单位要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听证会、广播电视、报纸、融媒体等方式，广泛征求市民群众的意见建议，全力营造全民知晓、社会参与的浓厚社会氛围，并提前发布居民用户燃气技防设施安装信息，保障市民正常生产生活。



